國立臺東大學人文學院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

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獎勵研究生學術論文發表辦法

100-1-4系務會議訂定（100.00.00）
一、實施目標：為鼓勵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（以下簡稱本班）研究生積極發表學術研究成果，提升研究風氣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
二、運用額度：依每年度本系核定業務費提撥5% ~ 10%而定。

三、以本所學生為限﹕

1.研究生在學術性刊物發表論文者，視該刊物之學術性，發給三千至五千元獎金。

2.研究生參加校外學術活動（研討會、工作坊及研習等），依會議與本班學術相關性，經本系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核委員會審核後，酌予補助交通費，以論文發表者優先補助（一學期以一次為限）。若該篇論文為本班提出學位論文考試申請前需公開發表之論文則，則不予補助。

四、前述各項獎助事項，應於事後一年內檢具相關資料（包括議程及會議論文集等），於每年十一月及五月提出申請，經本所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核委員會通過後核發。

五、該年度申請超過提撥總額時，則依活動之學術性依序排列。

六、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，報請院務會議備査，並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





